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09獎勵補助會展業者

參加國際會展組織實施計畫
獎勵補助款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請單位
	

	地址
	

	負責人
	
	職稱
	

	聯絡人
	
	職稱
	

	電話
	
	傳真
	

	Email
	

	擬(已)申請加入之國際會展組織
	(中)

	
	(英)

	新/舊會員
	□ 舊會員         □ 擬申請入會為新會員

	入會費
	
	常年會費
	

	申請獎勵
補助款50%
	
	自付款

50%
	

	公司章

負責人章
	
	承辦單位核復欄


註：

1. 各申請單位填妥本表並蓋章後，請傳真至承辦單位：中華國際會議展覽協會(TCEA) ，協會登錄核可後會即回傳通知，如因當年度獎勵補助金額已罄，亦會回函告知致歉。

2. 獎勵補助優先順序：依申請表寄達本協會之先後次序為憑。

<表二>








